
朝陽科技大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二批次申請抵減團體勞作教育
時數學生名單暨初審意見 

製表日期：109/10/29 

團體勞作教育學生應修習 6梯次(每學期為 3梯次，共計 1學年) 

有疑問可至服務學習組詢問 (分機 5042) 

序號 系班別 學號 姓名 原學校 抵減梯次 仍需施作梯次 

65 傳播 4B 520074 郭Ｏ華 朝陽科技大學 6 0 

66 企管 1A 820141 梁Ｏ萱 中國科技大學 2 4 

67 財金 2C 816171 邱Ｏ娜 南臺科技大學 4 2 

68 會計 2B 824167 賴Ｏ諭 嶺東科技大學 2 4 

69 休閒 2A 826133 戴Ｏ渝 弘光科技大學 1 5 

70 工設 3A 713466 蔡Ｏ慧 東海大學 5 1 

71 休閒 2B 826122 王Ｏ筑 長榮大學 3 3 

72 會計 2C 824168 陳Ｏ維 明道大學 4 2 

73 企管 3A 717214 蔡Ｏ涵 南開科技大學 2 4 

74 社工 3B 729140 哀Ｏ清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1 5 

75 行銷 2B 834138 林Ｏ彗 樹德科技大學 1 5 

76 休閒 2A 826135 蘇Ｏ淇 真理大學 1 5 

77 社工 2B 829124 鐘Ｏ妤 亞洲大學 3 3 

 

抵減時段、社區服務及勞作教育日說明 

學年度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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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朝陽科技大學團體勞作教育實施要點第五條規定： 
曾於國內、外大專校院就讀，並修習勞作教育或同類型課程及格者，依其修習時數及學期數，得申請辦理部份
抵減其團體勞作教育時數，方式如下 
一、 修畢他校各學期勞作教育課程時數超過（含）本校各學期團體勞作教育時數者，得抵減其在本校各學期

團體勞作教育三分之二時數。 
二、 修畢他校各學期勞作教育課程時數超過（含）本校各學期團體勞作教育時數二分之一且低於本校各學期

團體勞作教育時數者，得抵減其在本校各學期團體勞作教育三分之一時數。 



三、 修畢他校各學期勞作教育課程時數低於本校各學期團體勞作教育時數二分之一者，不得抵減。 


